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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对《申请书》所填各项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本课题是在项目负责人统筹协调下填报，各项内容均已征得项目负责人和本课题课题组成员同意。若填报失实或违反有关规定，课题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如获准立项，本人承诺以本《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学校科研管理和保密相关规定，遵循学术规范，恪守科研诚信，扎实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1、 基本信息
	申  请  人  信  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学        位
	
	职称
	

	
	是否在站博士后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国别或地区
	

	
	申请人类别
	

	
	工   作   单   位
	

	
	主 要 研 究 领 域
	

	合作研究单位信息
	单 位 名 称

	
	

	项  目  基  本  信  息
	项目名称
	

	
	英文名称
	

	
	资助类别
	
	亚类说明
	

	
	附注说明
	

	
	申请代码
	
	

	
	研究期限
	
	研究方向：

	
	申请资助经费
	

	
	研究属性
	

	中文关键词
	

	英文关键词
	





2、 项目组成员信息及培育目标
	项目组成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
职称
	研究专长
	学历
	学位
	所在学院
（研究机构）

	
	
	
	
	
	
	
	
	

	
	
	
	
	
	
	
	
	

	
	
	
	
	
	
	
	
	

	
	
	
	
	
	
	
	
	

	
	
	
	
	
	
	
	
	

	
	
	
	
	
	
	
	
	

	
	
	
	
	
	
	
	
	

	培育
目标
	省部级
重大类
	 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
 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国家级
重点类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或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不含培育）


注：封面处培育类别、本页培育目标请在相关类别对应“”内打“√”。
三、项目负责人科研情况
	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情况（限填3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批准
经费
	批准
时间
	是否结项

	1
	

	
	
	
	

	2
	

	
	
	
	

	3
	

	
	
	
	

	
近五年来发表的与申报项目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限填5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发表刊物及时间/出版机构名称及时间
	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等）

	1
	

	
	

	2
	

	
	

	3
	

	
	

	4
	

	
	

	5
	

	
	


注：成果名称后须注明第几作者、独著或主编等字样。公开发表的成果须注明出版社及出版时间、刊名及刊期；内部研究报告须注明报送单位及时间；引用、转载须注明引征著作或刊名、刊期；获奖情况只填省部级以上（含）政府奖。

四、报告正文
（一）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建议8000字以下）：
1．项目的立项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需结合科学研究发展趋势来论述科学意义；或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来论述其应用前景。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2．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此部分为重点阐述内容）；

3．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手段、关键技术等说明）；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5．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包括拟组织的重要学术交流活动、国际合作与交流计划等）。

（二）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1．研究基础（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2．工作条件（包括已具备的实验条件，尚缺少的实验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包括利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重点实验室等研究基地的计划与落实情况）。



五、审核意见
	所在学院(机构)审核意见

	





           分管科研领导签字：
           所在学院（公章）： 
                                 日  期：


	科学技术处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科学技术处（公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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